附件

[bookmark: _GoBack]上海市国资委境外国有资产监管检查制度

　　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为督促各企业落实《上海市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》（沪国资委办﹝2012﹞230号），按照加强市国资委系统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要求，做好市国资委对境外国有资产的检查工作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（工作原则）检查工作以精简、高效、务实为原则，坚持能在境内实施的不在境外实施为出发点，对确实需要在境外实地核查的重点企业、重点项目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。
第三条（检查对象）根据境外企业投资备案情况、财务报告、风险预警情况等形成年度境外企业检查清单。检查范围主要包括：
１、出现重大或持续亏损的境外企业
２、发生重大资产减值或核销的境外企业
３、经营业绩与可研预期有重大差异的境外企业
４、对境内投资方业务构成重大影响的境外企业
５、长期无实质经营、监管情况不明或未及时开展投资后评估的境外企业
６、管理薄弱的境外企业。如中方外派管理人员缺位、未报送定期财务报表、未开展外部审计的境外企业
7、其他市国资委认为需要检查的企业。
第四条（检查内容）检查内容根据市国资委监管职责设定。包括项目投资后评估，实地了解投资后经营情况；财务真实性，实地查账、盘点；资产损失核销，实地论证；产权管理，实地了解境外资产收购、转让情况；企业集团对重大事项实施集中统一管理等情况。
第五条（检查方式）检查一般采取联合方式，将各项检查内容结合起来，集中实施。检查前期应摸清基本情况，形成充分可行的检查方案，缩短检查时间。检查完成形成专项报告，报告检查情况，提出整改措施和建议。
　　第六条（其他事项）境外检查工作执行国家公务员人员出境有关规定。按实际工作需要确定海外停留天数，一般不超过10天。境外检查工作列入市国资委年度境外出境计划并编列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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